洛阳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切实做好今冬明春森林防火工作

日前，洛阳市人民政府发出《关于切实做好今冬明春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（洛政[2004]55号），要求各级各部门一要科学分析火险形势，全面部署当前森林防火工作。二要切实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，严格落实目标管理责责任任制、行政领导负责制和护林防火指挥部单位分工责任制。三要采取多种形式，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。四要严格火源管理，坚决消除火灾隐患。五要保持高度戒备，充分做好扑救森林火灾的各项准备。

